社会救助对象审核确认公示单
（工作人员填写）

经批准以下人员纳入社会救助保障范围，现进行公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电话：0951-3060373

	序号
	保障对象
姓名
	救助类别
	保障人口
	家庭所在小区（村）
	申请理由
	保障金额
（元）

	1
	刘*华
	低保
	1
	二炮小区
	因病
	690

	2
	孟*儒
	低保
	1
	荣锦苑西区
	因病
	690

	3
	朱*琴
	低保
	1
	荣锦苑西区
	因病
	690

	4
	姚*伟
	低保
	3
	安怡家园A区
	因学
	1140

	5
	郭*英
	低保
	1
	君临满城
	因病
	690

	6
	吴*红
	低保
	1
	盈南家园三期一区
	因病
	690

	7
	洪*梅
	低保
	1
	颐和城府
	因病/因残
	828

	8
	[bookmark: _GoBack]王*爱
	低保边缘户
	2
	福满园
	因学
	/

	
	
	
	
	
	
	


	注：1、本表由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在申请人所在（居）民委员会设置的村（居）务公开栏公示，本次所有社会救助对象的信息都要公示。2、家庭所在只填写至某小区或某村，不得公示单元及门牌号。3、申请理由填写致贫原因，如因残、因病、因学等理由，不得公示残疾等级、疾病类型等详细信息。


审核确认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2024年3月21日




